
附件 3:
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年度预算中期调整执行流程

部门负责人每年 6 月底提交预算调整方案：

1、填写预算调整审批表并说明预算调整的理由

2、调整的三级预算明细 3、分管领导审核批准(签字)

财务处提出预算调整建议

预算内 30 万以下；预算外 5万以下

财务处分管（协管）领导审批

预算内 30 万以下；预算外 5～10 万

以下（含 5 万）校长审批

预算内 30 万以上（含 30 万）；预算外

10～30 万（含 10 万）校长办公会审批

预算外 30 万以上

党委会审批

不调整预算
财务处调整资金预算，财务处编号，

调换预算调整后的资金卡

批准 不批准

备注：预算调整只限于办学经费,不含专项资金。

若有特殊原因需要调整专项资金预算，须上报教委审核批准。

批准

批准

批准

不批准

不批准

不批准


